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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

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委員會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委員會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委員會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委員會

在市區重建局的重建項目收地計劃中在市區重建局的重建項目收地計劃中在市區重建局的重建項目收地計劃中在市區重建局的重建項目收地計劃中

受影響的業主及租戶可獲得的補償受影響的業主及租戶可獲得的補償受影響的業主及租戶可獲得的補償受影響的業主及租戶可獲得的補償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本文件旨在說明，在市區重建局(市建局)的重建項目收地計劃中，

為受影響業主和租戶提供補償的現行安排。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於 1999 年 10 月 22 日，當局以白紙條例草案的形式，在政府憲報

刊登市建局條例草案(條例草案)，以徵詢公眾的意見。諮詢期內，公眾最

關注的問題之一，是在市建局的重建項目收地計劃中，如何為受影響的業

主和租戶提供補償。

3. 條例草案其後於 2000 年 2 月 3 日經政府憲報公布，並於同月 16

日提交立法會審議。

收回土地收回土地收回土地收回土地

4. 土地發展公司(土發公司)用上不少時間完成其市區重建項目，主要

原因在於徵集土地的程序需時。按照現行機制，土發公司必須首先採取所

有合理步驟收購重建區內受影響的物業。這方面的工作通常涉及與業主的

漫長商議。假如土發公司結果不能悉數收購所有物業，才可要求規劃地政

局局長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建議收回餘下物業。

5. 為了加快土地徵集的過程，法例不再規定市建局必須首先與有關

人士進行商議，以徵集重建項目所需的土地。條例草案第 24 條授權市建

局可就所需土地向規劃地政局局長申請“直接收地”。收地申請會由行政長

官會同行政會議審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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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收地工作會按照《收回土地條例》(第 124 章)進行。根據該條例所

下的定義，收地重建市區，會視作收回土地作公共用途。

主要問題主要問題主要問題主要問題

7. 市建局條例草案委員會就補償事宜所提出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幾

項：

(a) 因市建局重建項目而被收回住宅物業的業主所獲得的補償；

(b) 因市建局重建項目而被收回非住宅物業的業主所獲得的補償；以

及

(c) 受市建局重建項目收地影響的非住宅物業的租戶所獲得的補償。

給住宅物業業主的補償給住宅物業業主的補償給住宅物業業主的補償給住宅物業業主的補償

8. 如政府根據《收回土地條例》收回住宅物業，則有關業主便符合

資格獲取法定補償，補償額按被收回物業的公平市值釐定。物業的公平市

值指在公開市場上，一名自願買家為購置一所物業而向自願賣家支付的金

額。

9. 自住業主除可獲補償物業的公平市值外，亦可獲取自置居所津

貼。這項津貼屬特惠津貼，讓受影響的業主能購置一個與被收回單位面積

相若的同區重置單位。

10. 在每個個案中，自置居所津貼額都是按重置單位價格與法定補償

額的差額來釐定。根據現行政策(在 1997 年 4 月 25 日獲立法局財務委員會

通過)，重置單位價格會以一個樓齡約 10 年，面積與被收回單位相若的同

區單位計算。

11. 目前，自住整個單位的業主可得到十足的自置居所津貼，出租單

位業主則可得到自置居所津貼的 50%。至於部分出租的單位，業主可就單

位的自住面積得到十足的自置居所津貼，並就出租面積得到自置居所津貼

的 50%。在每一次收地過程中，業主不能得到多於兩個單位的自置居所津

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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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領取自置居所津貼資格的主要準則如下︰

(a) 業主唯一擁有而自住的單位

該單位可得到十足的自置居所津貼；

(b) 一個業主自住單位和一個由業主直系親屬居住的單位

兩個單位都可得到十足的自置居所津貼；

(c) 一個業主自住單位及一個全部出租的單位

第一個單位可得到十足自置居所津貼，而第二個則得到自置居所

津貼的 50%；

(d) 一個全部出租的單位

該單位可得到自置居所津貼的 50%；

(e) 業主擁有超過一個全部出租的單位

一個單位可得到自置居所津貼的 50%，而其他單位則不會得到自

置居所津貼；

(f) 一個部分由業主自住和部分出租的單位

由業主及/或其直系親屬居住的面積可得到十足的自置居所津貼，

出租的面積可得到自置居所津貼的 50%；

(g) 一個部分由業主自住和部分出租的單位，以及一個全部出租單位

(i) 第一個單位 – 由業主及/或其直系親屬居住的面積可得到十

足的自置居所津貼，出租的面積可得到自置居所津貼的 50%；

(ii) 第二個(全部出租)單位 – 業主可得到自置居所津貼的 50%；

以及

(h) 一個全部由聯名業主/公司人員居住的單位，

而每個業主/股東另擁有一個或多於一個出租單位

第一個單位的十足的自置居所津貼將按比例分給每一個聯名業主/

股東，第二個單位的 50%自置居所津貼亦會按比例分給每一個聯

名業主/股東，其餘單位則不能得到自置居所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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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非住宅物業業主的補償給非住宅物業業主的補償給非住宅物業業主的補償給非住宅物業業主的補償

13. 非住宅物業的自用業主，如其物業被政府根據《收回土地條例》

收回，則會獲給予︰

(a) 物業的公平市值加上特惠津貼；或

(b) 物業的公平市值加上所申索的營業損失和不便津貼(若經證實)。

14. 上文第13(a)段提到的特惠津貼，是按搬遷期間(即“無法經營”期)的

租金、搬遷費用、裝修費用、印花稅、律師費及地產中介人費用等計算的。

15. 出租物業的業主仍符合資格獲取法定補償，金額相當於物業的公

平市值。不過，由於業主並非在有關物業經營業務，故不會獲發特惠津貼。

給非住宅物業租戶的補償給非住宅物業租戶的補償給非住宅物業租戶的補償給非住宅物業租戶的補償

16. 受收回土地影響的非住宅物業租戶，會獲發相等於非住宅物業自

用業主可得的特惠津貼，或可申索營業損失和不便津貼(若經證實)。

檢討檢討檢討檢討

17. 在白紙條例草案公眾諮詢期內，有若干組織促請政府提高自住業

主的自置居所津貼，以及非住宅物業自用業主和租戶的特惠津貼。我們現

正檢討這兩項津貼，以決定應否把津貼額提高。

規劃地政局

2000 年 4 月


